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上  訴  人  林 麗 玲                                 

訴訟代理人  劉 力 維律師

            陳 信 瑩律師

            王 志 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麗 貞                                   

            林 麗 雅       

            林 盛 文                             

            林范秀雲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謝 憲 杰律師

            陳 清 怡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 恩 加律師

被 上訴 人  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 建 生       

訴訟代理人  趙 文 銘律師

            林 樹 旺律師

            莊 志 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新 翔                                 

訴訟代理人  劉 家 華律師

            許 名 志律師

            袁 瑋 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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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㈠伊共有坐落○○市○○區○○段○小段0、0-1地號土地（下

分稱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第一審

判決附表（下稱一審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上有門牌號碼

○○市○○區○○○路0段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

（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

另有00-1號）之地上11層建物（下分稱00號建物、00號建

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合稱系爭建物），各戶均有獨立

建號。

　㈡被上訴人為原判決附表（下稱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

有建物之所有人；其中二審附表一編號6、二審附表二編號7

之建物，係被上訴人林盛文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除0-1

地號土地尚保留應有部分2814分之20外，分別於民國108年7

月16日、29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林范秀

雲；二審附表一、二編號4所示建物，係被上訴人林新翔於

108年7月26日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

登記予被上訴人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興公司）。

被上訴人林麗貞、林麗雅、林盛文（下稱林麗貞等3人）公

同共有如二審附表一、二編號3所示建物，係繼承自訴外人

林賢喜，但無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㈢被上訴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之比例，均不足其占用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二

審附表一、二所示），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之法理，該

超過部分致伊受損，應以系爭土地各年度申報地價10%，計

算起訴日前五年迄今之不當得利。林盛文、林新翔就其移轉

登記前之不當得利，仍應給付。又被上訴人未能就其區分所

有建物補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前，差額面積仍然存在，應

依上揭標準逐年給付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

定，求為命林麗貞等3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萬

9,635元本息，林新翔、元興公司、林盛文、林范秀雲依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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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付1,275萬1,705元本息、29萬4,327元本息、887萬4,807

元本息、26萬6,231元本息；及林麗貞等3人連帶、元興公

司、林范秀雲，分別自108年9月4日起至其就系爭土地無二

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之日止，於每年12月31日給付按

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計算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判

決。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林麗貞等3人部分：林氏家產無論登記於何人名下，原由訴

外人林賢興統籌管理、處分（下稱系爭管理關係）。系爭土

地原登記所有權人林賢興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

同意書），同意起造人使用該土地興建房屋。伊自訴外人林

賢喜即系爭建物起造人之一繼承系爭建物，自有權占有使用

系爭土地，未受有不當得利。系爭管理關係因林賢興死亡而

於93年12月間終止，各房原受分配、登記之財產改由各房自

行管理。系爭建物於系爭管理關係終止後，始於94年間辦理

第一次登記，足徵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及系爭建物各起造人就

區分所有建物如何分配已達成合意，系爭管理關係之終止不

影響系爭建物之合法使用。

  ㈡林盛文、林范秀雲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建

物之建造及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均在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

修正前，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該規定。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

書，與建物所有權人成立未定期限之借貸合意，該合意不因

系爭管理關係結束而終止。

　㈢元興公司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土地係作為

建築基地，故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應有同意使用至系爭建

物不堪使用為止之意思。伊前手為有權占有，依占有連鎖之

原理，伊亦屬有權占有。

　㈣林新翔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上訴人就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係繼承自林賢興，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起造人

名冊已載明各房成員分配之樓層，上訴人長年未行使權利，

已構成權利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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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原審以：

　㈠林賢興於38年5月2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嗣於75年2

月6日出具系爭同意書，以林氏家族共同經營管理之系爭土

地為建築基地使用，興建00號、00號、00號、00號建物，歷

經數次起造人變更後，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為林賢興、

林賢喜、訴外人林賢信、林盛文、林新翔、第一審共同原告

林群翔等6人，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則為林盛文、林新

翔、林群翔等3人，林賢興等起造人並委任建築師辦理該建

物之設計監造。林賢興嗣於78年至80年間，陸續移轉0地號

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賢信、林新翔、林群翔、林賢喜、林盛

文，於83年間移轉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盛文、林新

翔、林群翔，林 新翔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以買

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元興公司，林盛文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

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范秀雲。目前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應

有部分如一審附表二所示；各區分所有建物之登記情形則如

二審附表一、二所示。林氏家族之財產不論登記在何位林氏

成員名下，原均由訴外人林溪圳統籌管理，林溪圳64年7月

22日過世後，改由林賢興繼續統籌管理，且以「林氏家族第

二代三房均分」、「各房不動產分得多者，動產分得較少；

不動產分得少者，動產分得較多」之衡平原則，將家族財產

分配登記予各房成員。嗣林賢興於93年6月25日死亡，林賢

喜於同年12月間向林氏家族提議終止系爭管理關係，將家族

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由登記名義人各自享有其所有

權，家族成員均無異議等情，為兩造明確表示不爭執，已生

自認之效力。上訴人無法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不能撤

銷自認。

　㈡系爭土地於38年後即登記為林賢興所有，復為林賢興統籌管

理之林氏家族財產，故林賢興於75年2月6日就系爭土地出具

系爭同意書，同意於其上興建系爭建物，自屬有權管理、使

用之行為。其分配林氏家族成員擔任起造人，應有同意系爭

建物使用系爭土地至不堪使用為止之意。上訴人於林賢興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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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後，以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自應依民法

第1148條規定概括承受林賢興之權利義務，而受系爭同意書

之拘束。林氏家族於93年12月終止系爭管理關係，係使林氏

家族成員名下登記之財產回歸由登記名義人各自經營、管

理，林賢興原有權處分、管理之行為，不因之失其效力。是

被上訴人所有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坐落系爭

土地上，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系爭建物於94年8月9

日、96年10月1日始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斯時上訴人已

自林賢興繼承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或起造權利，明知

系爭建物各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非按建物專

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定之，仍共同辦理建物登記，

顯已同意該分配方式，且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98年1月23日

修正後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自不得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

地應有部分與其建物面積所占比例有差額為由，請求被上訴

人給付不當得利。至兩造間其餘訴訟，與本件標的及原因事

實均不相同，法院不受拘束等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

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查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

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

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其立法目的係因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

及基地，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為若干，應有原則性

之規範，俾供遵循，故於當事人間無約定時，明定依區分所

有人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該修正後之規定，就修正施行前發

生之法律關係，並不適用。且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僅適用於

規範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間無約定之情形，如已有

約定，仍從其約定，故法理上亦無強令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

地共有人嚴格遵循該應有部分比例為登記之可言。又系爭建

物為第一次登記時適用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

須知（95年3月14日變更名稱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築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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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嗣於105年2月1日廢止）

第1點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係指新建或舊有合法

建築改良物，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由建物真正權利人檢齊

有關證明文件，向建物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之登

記。經審核相符公告15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所為之登

記。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登記為系爭建物之區分所

有權人，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兩造不爭執之二審附表一、

二參照），既未於期限內對登記結果提出異議，應係就系爭

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其基地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相符

乙情，有所認識，並同意該分配方式。是屬共有人間就專有

部分之分配已有約定，自應從其約定。至上訴人所述各區分

所有人申報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總和大於1(100%)，係更正

錯誤之問題，不影響共有人間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

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無須相符之合意。再者，土地所有人出

具同意書，同意他人使用其土地興建建物，未曾約定為有

償，復長年未請求支付償金，即難認為有償金之約定，該他

人使用土地更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

經核於法並無違背。至原判決贅述其他理由，無論當否，與

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

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

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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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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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resizableS { 
	width: 95%; 
	height: 10px; 
	position:absolute; 
	left : 0; 
	bottom: 0; 
	cursor: s-resize; 
}

.resizableE { 
	width: 10px; 
	height: 95%; 
	position:absolute; 
	right : 0; 
	top: 0; 
	cursor: e-resize; 
}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上  訴  人  林 麗 玲                                  
訴訟代理人  劉 力 維律師
            陳 信 瑩律師
            王 志 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麗 貞                                   


            林 麗 雅        
            林 盛 文                             
            林范秀雲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謝 憲 杰律師
            陳 清 怡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 恩 加律師
被 上訴 人  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 建 生        
訴訟代理人  趙 文 銘律師
            林 樹 旺律師
            莊 志 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新 翔                                  
訴訟代理人  劉 家 華律師
            許 名 志律師
            袁 瑋 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㈠伊共有坐落○○市○○區○○段○小段0、0-1地號土地（下分稱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一審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上有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之地上11層建物（下分稱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合稱系爭建物），各戶均有獨立建號。
　㈡被上訴人為原判決附表（下稱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之所有人；其中二審附表一編號6、二審附表二編號7之建物，係被上訴人林盛文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除0-1地號土地尚保留應有部分2814分之20外，分別於民國108年7月16日、29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林范秀雲；二審附表一、二編號4所示建物，係被上訴人林新翔於108年7月26日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興公司）。被上訴人林麗貞、林麗雅、林盛文（下稱林麗貞等3人）公同共有如二審附表一、二編號3所示建物，係繼承自訴外人林賢喜，但無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㈢被上訴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均不足其占用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之法理，該超過部分致伊受損，應以系爭土地各年度申報地價10%，計算起訴日前五年迄今之不當得利。林盛文、林新翔就其移轉登記前之不當得利，仍應給付。又被上訴人未能就其區分所有建物補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前，差額面積仍然存在，應依上揭標準逐年給付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林麗貞等3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萬9,635元本息，林新翔、元興公司、林盛文、林范秀雲依序給付1,275萬1,705元本息、29萬4,327元本息、887萬4,807元本息、26萬6,231元本息；及林麗貞等3人連帶、元興公司、林范秀雲，分別自108年9月4日起至其就系爭土地無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之日止，於每年12月31日給付按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計算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林麗貞等3人部分：林氏家產無論登記於何人名下，原由訴外人林賢興統籌管理、處分（下稱系爭管理關係）。系爭土地原登記所有權人林賢興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起造人使用該土地興建房屋。伊自訴外人林賢喜即系爭建物起造人之一繼承系爭建物，自有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未受有不當得利。系爭管理關係因林賢興死亡而於93年12月間終止，各房原受分配、登記之財產改由各房自行管理。系爭建物於系爭管理關係終止後，始於94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足徵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及系爭建物各起造人就區分所有建物如何分配已達成合意，系爭管理關係之終止不影響系爭建物之合法使用。
  ㈡林盛文、林范秀雲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建物之建造及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均在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修正前，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該規定。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與建物所有權人成立未定期限之借貸合意，該合意不因系爭管理關係結束而終止。
　㈢元興公司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土地係作為建築基地，故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應有同意使用至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意思。伊前手為有權占有，依占有連鎖之原理，伊亦屬有權占有。
　㈣林新翔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繼承自林賢興，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起造人名冊已載明各房成員分配之樓層，上訴人長年未行使權利，已構成權利失效。
三、原審以：
　㈠林賢興於38年5月2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嗣於75年2月6日出具系爭同意書，以林氏家族共同經營管理之系爭土地為建築基地使用，興建00號、00號、00號、00號建物，歷經數次起造人變更後，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為林賢興、林賢喜、訴外人林賢信、林盛文、林新翔、第一審共同原告林群翔等6人，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則為林盛文、林新翔、林群翔等3人，林賢興等起造人並委任建築師辦理該建物之設計監造。林賢興嗣於78年至80年間，陸續移轉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賢信、林新翔、林群翔、林賢喜、林盛文，於83年間移轉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盛文、林新翔、林群翔，林 新翔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元興公司，林盛文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范秀雲。目前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一審附表二所示；各區分所有建物之登記情形則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林氏家族之財產不論登記在何位林氏成員名下，原均由訴外人林溪圳統籌管理，林溪圳64年7月22日過世後，改由林賢興繼續統籌管理，且以「林氏家族第二代三房均分」、「各房不動產分得多者，動產分得較少；不動產分得少者，動產分得較多」之衡平原則，將家族財產分配登記予各房成員。嗣林賢興於93年6月25日死亡，林賢喜於同年12月間向林氏家族提議終止系爭管理關係，將家族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由登記名義人各自享有其所有權，家族成員均無異議等情，為兩造明確表示不爭執，已生自認之效力。上訴人無法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不能撤銷自認。
　㈡系爭土地於38年後即登記為林賢興所有，復為林賢興統籌管理之林氏家族財產，故林賢興於75年2月6日就系爭土地出具系爭同意書，同意於其上興建系爭建物，自屬有權管理、使用之行為。其分配林氏家族成員擔任起造人，應有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至不堪使用為止之意。上訴人於林賢興死亡後，以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自應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概括承受林賢興之權利義務，而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林氏家族於93年12月終止系爭管理關係，係使林氏家族成員名下登記之財產回歸由登記名義人各自經營、管理，林賢興原有權處分、管理之行為，不因之失其效力。是被上訴人所有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上，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系爭建物於94年8月9日、96年10月1日始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斯時上訴人已自林賢興繼承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或起造權利，明知系爭建物各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非按建物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定之，仍共同辦理建物登記，顯已同意該分配方式，且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98年1月23日修正後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自不得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與其建物面積所占比例有差額為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至兩造間其餘訴訟，與本件標的及原因事實均不相同，法院不受拘束等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查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其立法目的係因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為若干，應有原則性之規範，俾供遵循，故於當事人間無約定時，明定依區分所有人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該修正後之規定，就修正施行前發生之法律關係，並不適用。且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僅適用於規範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間無約定之情形，如已有約定，仍從其約定，故法理上亦無強令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嚴格遵循該應有部分比例為登記之可言。又系爭建物為第一次登記時適用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95年3月14日變更名稱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嗣於105年2月1日廢止）第1點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係指新建或舊有合法建築改良物，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由建物真正權利人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向建物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之登記。經審核相符公告15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所為之登記。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登記為系爭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兩造不爭執之二審附表一、二參照），既未於期限內對登記結果提出異議，應係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其基地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相符乙情，有所認識，並同意該分配方式。是屬共有人間就專有部分之分配已有約定，自應從其約定。至上訴人所述各區分所有人申報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總和大於1(100%)，係更正錯誤之問題，不影響共有人間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無須相符之合意。再者，土地所有人出具同意書，同意他人使用其土地興建建物，未曾約定為有償，復長年未請求支付償金，即難認為有償金之約定，該他人使用土地更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背。至原判決贅述其他理由，無論當否，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上  訴  人  林 麗 玲                                  

訴訟代理人  劉 力 維律師

            陳 信 瑩律師

            王 志 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麗 貞                                   



            林 麗 雅        

            林 盛 文                             

            林范秀雲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謝 憲 杰律師

            陳 清 怡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 恩 加律師

被 上訴 人  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 建 生        

訴訟代理人  趙 文 銘律師

            林 樹 旺律師

            莊 志 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新 翔                                  

訴訟代理人  劉 家 華律師

            許 名 志律師

            袁 瑋 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

年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

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㈠伊共有坐落○○市○○區○○段○小段0、0-1地號土地（下分稱0、0

    -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第一審判決附表

    （下稱一審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上有門牌號碼○○市○○區

    ○○○路0段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

    、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之地上

    11層建物（下分稱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

    物，合稱系爭建物），各戶均有獨立建號。

　㈡被上訴人為原判決附表（下稱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

    有建物之所有人；其中二審附表一編號6、二審附表二編號7

    之建物，係被上訴人林盛文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除0-1

    地號土地尚保留應有部分2814分之20外，分別於民國108年7

    月16日、29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林范秀雲

    ；二審附表一、二編號4所示建物，係被上訴人林新翔於108

    年7月26日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

    記予被上訴人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興公司）。被

    上訴人林麗貞、林麗雅、林盛文（下稱林麗貞等3人）公同

    共有如二審附表一、二編號3所示建物，係繼承自訴外人林

    賢喜，但無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㈢被上訴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

    總面積之比例，均不足其占用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二

    審附表一、二所示），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之法理，該

    超過部分致伊受損，應以系爭土地各年度申報地價10%，計

    算起訴日前五年迄今之不當得利。林盛文、林新翔就其移轉

    登記前之不當得利，仍應給付。又被上訴人未能就其區分所

    有建物補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前，差額面積仍然存在，應

    依上揭標準逐年給付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

    ，求為命林麗貞等3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萬9,63

    5元本息，林新翔、元興公司、林盛文、林范秀雲依序給付1

    ,275萬1,705元本息、29萬4,327元本息、887萬4,807元本息

    、26萬6,231元本息；及林麗貞等3人連帶、元興公司、林范

    秀雲，分別自108年9月4日起至其就系爭土地無二審附表一

    、二所示差額面積之日止，於每年12月31日給付按二審附表

    一、二所示差額面積計算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林麗貞等3人部分：林氏家產無論登記於何人名下，原由訴外

    人林賢興統籌管理、處分（下稱系爭管理關係）。系爭土地

    原登記所有權人林賢興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同

    意書），同意起造人使用該土地興建房屋。伊自訴外人林賢

    喜即系爭建物起造人之一繼承系爭建物，自有權占有使用系

    爭土地，未受有不當得利。系爭管理關係因林賢興死亡而於

    93年12月間終止，各房原受分配、登記之財產改由各房自行

    管理。系爭建物於系爭管理關係終止後，始於94年間辦理第

    一次登記，足徵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及系爭建物各起造人就區

    分所有建物如何分配已達成合意，系爭管理關係之終止不影

    響系爭建物之合法使用。

  ㈡林盛文、林范秀雲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建

    物之建造及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均在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

    修正前，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該規定。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

    書，與建物所有權人成立未定期限之借貸合意，該合意不因

    系爭管理關係結束而終止。

　㈢元興公司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土地係作為

    建築基地，故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應有同意使用至系爭建

    物不堪使用為止之意思。伊前手為有權占有，依占有連鎖之

    原理，伊亦屬有權占有。

　㈣林新翔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上訴人就系爭土地

    之所有權係繼承自林賢興，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起造人

    名冊已載明各房成員分配之樓層，上訴人長年未行使權利，

    已構成權利失效。

三、原審以：

　㈠林賢興於38年5月2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嗣於75年2月

    6日出具系爭同意書，以林氏家族共同經營管理之系爭土地

    為建築基地使用，興建00號、00號、00號、00號建物，歷經

    數次起造人變更後，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為林賢興、林

    賢喜、訴外人林賢信、林盛文、林新翔、第一審共同原告林

    群翔等6人，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則為林盛文、林新翔

    、林群翔等3人，林賢興等起造人並委任建築師辦理該建物

    之設計監造。林賢興嗣於78年至80年間，陸續移轉0地號土

    地之應有部分予林賢信、林新翔、林群翔、林賢喜、林盛文

    ，於83年間移轉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盛文、林新翔

    、林群翔，林 新翔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

    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元興公司，林盛文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

    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范秀雲。目前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應有

    部分如一審附表二所示；各區分所有建物之登記情形則如二

    審附表一、二所示。林氏家族之財產不論登記在何位林氏成

    員名下，原均由訴外人林溪圳統籌管理，林溪圳64年7月22

    日過世後，改由林賢興繼續統籌管理，且以「林氏家族第二

    代三房均分」、「各房不動產分得多者，動產分得較少；不

    動產分得少者，動產分得較多」之衡平原則，將家族財產分

    配登記予各房成員。嗣林賢興於93年6月25日死亡，林賢喜

    於同年12月間向林氏家族提議終止系爭管理關係，將家族財

    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由登記名義人各自享有其所有權，

    家族成員均無異議等情，為兩造明確表示不爭執，已生自認

    之效力。上訴人無法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不能撤銷自

    認。

　㈡系爭土地於38年後即登記為林賢興所有，復為林賢興統籌管

    理之林氏家族財產，故林賢興於75年2月6日就系爭土地出具

    系爭同意書，同意於其上興建系爭建物，自屬有權管理、使

    用之行為。其分配林氏家族成員擔任起造人，應有同意系爭

    建物使用系爭土地至不堪使用為止之意。上訴人於林賢興死

    亡後，以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自應依民法

    第1148條規定概括承受林賢興之權利義務，而受系爭同意書

    之拘束。林氏家族於93年12月終止系爭管理關係，係使林氏

    家族成員名下登記之財產回歸由登記名義人各自經營、管理

    ，林賢興原有權處分、管理之行為，不因之失其效力。是被

    上訴人所有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坐落系爭土

    地上，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系爭建物於94年8月9日、

    96年10月1日始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斯時上訴人已自林

    賢興繼承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或起造權利，明知系爭

    建物各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非按建物專有部

    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定之，仍共同辦理建物登記，顯已

    同意該分配方式，且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98年1月23日修正

    後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自不得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

    有部分與其建物面積所占比例有差額為由，請求被上訴人給

    付不當得利。至兩造間其餘訴訟，與本件標的及原因事實均

    不相同，法院不受拘束等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

    開部分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查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

    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

    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

    從其約定。其立法目的係因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

    及基地，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為若干，應有原則性

    之規範，俾供遵循，故於當事人間無約定時，明定依區分所

    有人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依民法物

    權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該修正後之規定，就修正施行前發

    生之法律關係，並不適用。且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僅適用於

    規範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間無約定之情形，如已有

    約定，仍從其約定，故法理上亦無強令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

    地共有人嚴格遵循該應有部分比例為登記之可言。又系爭建

    物為第一次登記時適用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

    須知（95年3月14日變更名稱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築改

    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嗣於105年2月1日廢止）

    第1點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係指新建或舊有合法

    建築改良物，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由建物真正權利人檢齊

    有關證明文件，向建物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之登

    記。經審核相符公告15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所為之登記

    。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登記為系爭建物之區分所有

    權人，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兩造不爭執之二審附表一、二

    參照），既未於期限內對登記結果提出異議，應係就系爭建

    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其基地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相符乙

    情，有所認識，並同意該分配方式。是屬共有人間就專有部

    分之分配已有約定，自應從其約定。至上訴人所述各區分所

    有人申報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總和大於1(100%)，係更正錯

    誤之問題，不影響共有人間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系

    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無須相符之合意。再者，土地所有人出具

    同意書，同意他人使用其土地興建建物，未曾約定為有償，

    復長年未請求支付償金，即難認為有償金之約定，該他人使

    用土地更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

    於法並無違背。至原判決贅述其他理由，無論當否，與判決

    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

    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

    ，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

    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3　　日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最高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台上字第1289號

上  訴  人  林 麗 玲                                  

訴訟代理人  劉 力 維律師

            陳 信 瑩律師

            王 志 鈞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麗 貞                                   



            林 麗 雅        

            林 盛 文                             

            林范秀雲        

上二人共同

訴訟代理人  謝 憲 杰律師

            陳 清 怡律師

複 代理 人  王 恩 加律師

被 上訴 人  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蔡 建 生        

訴訟代理人  趙 文 銘律師

            林 樹 旺律師

            莊 志 成律師

被 上訴 人  林 新 翔                                  

訴訟代理人  劉 家 華律師

            許 名 志律師

            袁 瑋 謙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4年2月11日臺灣高等法院第二審更審判決（112年度重上更一字第21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三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上訴人主張：

  ㈠伊共有坐落○○市○○區○○段○小段0、0-1地號土地（下分稱0、0-1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如第一審判決附表（下稱一審附表）二所示。系爭土地上有門牌號碼○○市○○區○○○路0段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00號（1樓另有00-1號）之地上11層建物（下分稱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00號建物，合稱系爭建物），各戶均有獨立建號。

　㈡被上訴人為原判決附表（下稱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之所有人；其中二審附表一編號6、二審附表二編號7之建物，係被上訴人林盛文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除0-1地號土地尚保留應有部分2814分之20外，分別於民國108年7月16日、29日以贈與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林范秀雲；二審附表一、二編號4所示建物，係被上訴人林新翔於108年7月26日連同系爭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被上訴人元興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元興公司）。被上訴人林麗貞、林麗雅、林盛文（下稱林麗貞等3人）公同共有如二審附表一、二編號3所示建物，係繼承自訴外人林賢喜，但無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　

　㈢被上訴人所有之區分所有建物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均不足其占用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詳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依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之法理，該超過部分致伊受損，應以系爭土地各年度申報地價10%，計算起訴日前五年迄今之不當得利。林盛文、林新翔就其移轉登記前之不當得利，仍應給付。又被上訴人未能就其區分所有建物補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前，差額面積仍然存在，應依上揭標準逐年給付不當得利等情。爰依民法第179條規定，求為命林麗貞等3人連帶給付新臺幣（下同）2,102萬9,635元本息，林新翔、元興公司、林盛文、林范秀雲依序給付1,275萬1,705元本息、29萬4,327元本息、887萬4,807元本息、26萬6,231元本息；及林麗貞等3人連帶、元興公司、林范秀雲，分別自108年9月4日起至其就系爭土地無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之日止，於每年12月31日給付按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差額面積計算之相當租金不當得利之判決。

二、被上訴人抗辯：　　

　㈠林麗貞等3人部分：林氏家產無論登記於何人名下，原由訴外人林賢興統籌管理、處分（下稱系爭管理關係）。系爭土地原登記所有權人林賢興出具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下稱系爭同意書），同意起造人使用該土地興建房屋。伊自訴外人林賢喜即系爭建物起造人之一繼承系爭建物，自有權占有使用系爭土地，未受有不當得利。系爭管理關係因林賢興死亡而於93年12月間終止，各房原受分配、登記之財產改由各房自行管理。系爭建物於系爭管理關係終止後，始於94年間辦理第一次登記，足徵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及系爭建物各起造人就區分所有建物如何分配已達成合意，系爭管理關係之終止不影響系爭建物之合法使用。

  ㈡林盛文、林范秀雲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建物之建造及第一次所有權登記，均在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修正前，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該規定。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與建物所有權人成立未定期限之借貸合意，該合意不因系爭管理關係結束而終止。

　㈢元興公司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系爭土地係作為建築基地，故林賢興出具系爭同意書應有同意使用至系爭建物不堪使用為止之意思。伊前手為有權占有，依占有連鎖之原理，伊亦屬有權占有。

　㈣林新翔除與上述抗辯相同部分外，另稱：上訴人就系爭土地之所有權係繼承自林賢興，應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起造人名冊已載明各房成員分配之樓層，上訴人長年未行使權利，已構成權利失效。

三、原審以：

　㈠林賢興於38年5月2日登記為系爭土地所有權人，嗣於75年2月6日出具系爭同意書，以林氏家族共同經營管理之系爭土地為建築基地使用，興建00號、00號、00號、00號建物，歷經數次起造人變更後，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為林賢興、林賢喜、訴外人林賢信、林盛文、林新翔、第一審共同原告林群翔等6人，00號、00號建物之起造人則為林盛文、林新翔、林群翔等3人，林賢興等起造人並委任建築師辦理該建物之設計監造。林賢興嗣於78年至80年間，陸續移轉0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賢信、林新翔、林群翔、林賢喜、林盛文，於83年間移轉0-1地號土地之應有部分予林盛文、林新翔、林群翔，林 新翔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予元興公司，林盛文將其所有之建物及土地應有部分移轉登記予林范秀雲。目前系爭土地共有人之應有部分如一審附表二所示；各區分所有建物之登記情形則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林氏家族之財產不論登記在何位林氏成員名下，原均由訴外人林溪圳統籌管理，林溪圳64年7月22日過世後，改由林賢興繼續統籌管理，且以「林氏家族第二代三房均分」、「各房不動產分得多者，動產分得較少；不動產分得少者，動產分得較多」之衡平原則，將家族財產分配登記予各房成員。嗣林賢興於93年6月25日死亡，林賢喜於同年12月間向林氏家族提議終止系爭管理關係，將家族財產（包括動產及不動產）由登記名義人各自享有其所有權，家族成員均無異議等情，為兩造明確表示不爭執，已生自認之效力。上訴人無法證明上開自認與事實不符，不能撤銷自認。

　㈡系爭土地於38年後即登記為林賢興所有，復為林賢興統籌管理之林氏家族財產，故林賢興於75年2月6日就系爭土地出具系爭同意書，同意於其上興建系爭建物，自屬有權管理、使用之行為。其分配林氏家族成員擔任起造人，應有同意系爭建物使用系爭土地至不堪使用為止之意。上訴人於林賢興死亡後，以繼承為原因登記為系爭土地之所有人，自應依民法第1148條規定概括承受林賢興之權利義務，而受系爭同意書之拘束。林氏家族於93年12月終止系爭管理關係，係使林氏家族成員名下登記之財產回歸由登記名義人各自經營、管理，林賢興原有權處分、管理之行為，不因之失其效力。是被上訴人所有如二審附表一、二所示區分所有建物坐落系爭土地上，自非無法律上原因。再者，系爭建物於94年8月9日、96年10月1日始辦理第一次所有權登記，斯時上訴人已自林賢興繼承系爭土地及系爭建物之共有或起造權利，明知系爭建物各該區分所有建物之基地應有部分，並非按建物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定之，仍共同辦理建物登記，顯已同意該分配方式，且無從適用或類推適用98年1月23日修正後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自不得以被上訴人就系爭土地應有部分與其建物面積所占比例有差額為由，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不當得利。至兩造間其餘訴訟，與本件標的及原因事實均不相同，法院不受拘束等詞。因而維持第一審所為上訴人上開部分敗訴之判決，駁回其上訴。



四、查98年1月23日修正公布之民法第799條第4項規定：區分所有人就區分所有建築物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依其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但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其立法目的係因關於區分所有建築物之共有部分及基地，各區分所有人應有部分比例究為若干，應有原則性之規範，俾供遵循，故於當事人間無約定時，明定依區分所有人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總面積之比例定之。依民法物權編施行法第1條規定，該修正後之規定，就修正施行前發生之法律關係，並不適用。且上開修正後之規定，僅適用於規範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間無約定之情形，如已有約定，仍從其約定，故法理上亦無強令建物區分所有人與土地共有人嚴格遵循該應有部分比例為登記之可言。又系爭建物為第一次登記時適用之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95年3月14日變更名稱為臺北市各地政事務所建築改良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申請須知，嗣於105年2月1日廢止）第1點規定：建物所有權第一次登記，係指新建或舊有合法建築改良物，尚未辦理所有權登記，由建物真正權利人檢齊有關證明文件，向建物所在地之地政事務所申辦所有權之登記。經審核相符公告15日，期滿無人提出異議後所為之登記。上訴人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並登記為系爭建物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原審所認定之事實（兩造不爭執之二審附表一、二參照），既未於期限內對登記結果提出異議，應係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其基地即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不相符乙情，有所認識，並同意該分配方式。是屬共有人間就專有部分之分配已有約定，自應從其約定。至上訴人所述各區分所有人申報之系爭土地權利範圍總和大於1(100%)，係更正錯誤之問題，不影響共有人間就系爭建物專有部分之分配與系爭土地之應有部分無須相符之合意。再者，土地所有人出具同意書，同意他人使用其土地興建建物，未曾約定為有償，復長年未請求支付償金，即難認為有償金之約定，該他人使用土地更無不當得利可言。原審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經核於法並無違背。至原判決贅述其他理由，無論當否，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上訴論旨，猶就原審採證、認事之職權行使及其他與判決基礎無涉之理由，指摘原判決不當，聲明廢棄，非有理由。

五、據上論結，本件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81條、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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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法院民事第二庭

　　　　                  審判長法官  袁  靜  文

                                法官  張  競  文

                                法官  陳  麗  玲

                                法官  劉  又  菁

                                法官  王  怡  雯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　記　官　王  宜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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